《大连市中心医院急门诊综合楼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告
项目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826号（大连市中心医院南院院内），总建筑面积为11467.6m2。
一、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基本概况见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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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环境问题

  主要污染源及污染因子统计

	项目
	污染源
	影响因子

	大气环境
	施工作业
	扬尘

	
	食堂
	SO2、NO2、油烟

	
	污水处理站
	氨气、硫化氢、臭气、氯气

	声环境
	施工作业
	施工机械噪声

	
	交通运输
	交通噪声

	
	变电所、泵站、风机、医疗设备等
	设备运行噪声

	水环境
	生活污水及医疗废水
	pH、COD、SS、动植物油、氨氮、总余氯、粪大肠菌群数

	固体废弃物
	施工作业
	挖填土石方

	
	一般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

	
	危险废物（医疗废物）
	医疗垃圾、污水处理系统污泥


三、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

（一）施工扬尘
施工单位应结合本项目的特点，将施工扬尘对环境的影响降低至最低程度，建议施工期采用如下措施：
（1）在施工现场周围，连续设置不低于2.5m高的围挡，禁止渣土外溢，并做到坚固美观，以减少施工扬尘对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
（2）在施工场地安排员工定期对施工场地洒水以减少扬尘量，洒水次数根据天气状况而定，一般每天洒水2～3次，若遇到大风或干燥天气可适当增加洒水次数。
（3）清运工程渣土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标准进行洒水喷淋压尘，不得造成扬尘污染；施工现场的垃圾渣土应当及时清运，暂时不能清运的应当设立存放场地，采取遮盖、洒水等防尘措施。在施工场地安排员工定期对施工场地洒水清扫以减少扬尘量，降低扬尘影响。

（4）对运输建筑材料及建筑垃圾的车辆加盖蓬布减少撒落。

（5）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施工垃圾和生活垃圾，必须设置密封式垃圾站集中存放，及时清运。楼层内清理施工垃圾，应当使用密封式串筒或者采用容器清运，严禁随意抛撒。

（6）施工现场出入口应设置车辆冲洗台和冲洗设施，设专人负责冲洗清扫车轮、车帮，保证车辆不带泥上路。

（7）工地内合理布局，建材堆场、卸砂石料场及施工机械应尽量远离环境保护目标布置。

（8）强化管理，实行管理责任制，倡导文明施工。

总之，只要加强管理、切实落实好这些措施，施工场地扬尘对环境的影响将会大大降低，同时其对环境的影响也将随施工的结束而消失。
（二）施工噪声
为减轻施工噪声对环境的影响，应做好如下防治噪声污染工作：

（1）选用低噪声设备和工作方式，加强设备的维护与管理，把噪声污染减少到最低程度。如打桩采用静压桩，施工联络方式采用旗帜、无线电通信等方式，尽量不使用鸣笛等联络方式。

（2）在施工东侧（妇产医院一侧）、北侧场界及施工临近医院内主体建筑一侧设置隔声屏障，尽量增大对设备噪声的隔声量。

（3）增加消声减振的装置。如在某些施工机械上安装消声罩，对振捣棒等强噪声源周围适当封闭等。

（4）现场的加压泵、电锯、无齿锯、砂轮、空压机搅拌站等，均应在工地相应方位搭设设备房或操作间，不可露天作业。

（5）现场装卸设备机具时，应轻装慢放，不得随意乱扔发出巨响。

（6） 禁止当日22时至次日6时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和建筑材料的运输。

（7）向周围环境排放建筑施工噪声超过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的，确因技术条件所限，不能通过治理消除环境噪声污染的，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把噪声污染减少到最低程度，并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监督下与受其噪声污染的居民组织和有关单位协商，达成一致后，方可施工。

采取以上措施后，可以最大程度的减轻对敏感目标的影响。

营运期
（一）废气

1、食堂含油烟废气

食堂厨房废气主要包括燃料废气和烹饪油烟，煤气是清洁燃料，燃烧过程中大气污染物产生量较少。对于烹饪油烟，经食堂原有的油烟净化装置净化处理后，引至所属建筑楼顶有组织排放。

2、污水处理系统臭气防治措施

项目将污水处理池加盖板密闭起来，盖板上预留进、出气口，使自由扩散的气体组织起来，废气经过除臭除味处理，保证污水处理站周边空气中污染物达到GB18466-2005《医疗机构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的限值，做到达标排放。

（二）废水

本项目厨房含油废水经隔油池隔油处理后，与生活污水、医疗废水一起经化粪池腐化处理，再经现有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后入春柳河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处理站的设计污水处理能力为800t/d，目前的处理量为490t/a，本项目污水产生量预计为72t/d，污水处理站剩余容量能够满足本项目需求。

1、污水处理一般要求

根据《医院消毒技术规范》，本项目采用经济性和技术先进性都适中的二氧化氯发生器消毒。二氧化氯是一种安全高效的强力杀菌剂，对病原微生物以及耐氯性极强的病毒等都有很好的消毒效果。消毒工艺选择可行，现有二氧化氯发生器发生能力能够满足扩建后需要。但建议本项目考虑今后医院发展的预留需要，增设必要的消毒和污水处理设施，并加强设备运营管理，避免产生扰民现象。
（三）固废

建设项目运营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医疗废物和一般固体废弃物。

①一般固体废弃物

医院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所有垃圾分类收集，排放至指定的垃圾堆放点，定期由垃圾清运车送至垃圾处理场集中处理。建设单位应加强垃圾的收集及运输工作。

②危险废物

医疗废物主要来源于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手术、包扎残余物、生物培养残余物、化验检查残余物、废医疗材料、病房生活垃圾、实验废弃物、化粪池和污水处理站的污泥和残渣、病房废弃的空气净化材料等废物，属于HW01、HW03类危险废物。

对医院自建的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水处理污泥，应先进行脱水和消毒处理，使其含水率达到小于80%后委托有资质的专业处理机构清运，做到日产日清。水处理污泥在外运前应进行检测，达到综合医疗机构污泥控制标准要求后方可排放。

四、综合评价结论
项目选址于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826号，即在大连市中心医院南院原厂址内扩建。本项目已取得大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同意新建大连市中心医院门急诊综合楼立项的批复，具体见附件。

本项目为扩建项目，建设单位在原有老污染源产生污染物达标的基础上，对扩建项目施工和运营必须加强环境管理,认真落实报告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防护措施，确保各项环保措施正常运行，各污染物达标排放,在此前提下，从环保角度认为，本项目可行。
五、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名称：大连市环境保护有限公司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电子商场B座5楼
E-mail：dlhb@dhz.com.cn

联系电话：84699197（84682437、84666554）－823
传真：84686336

六、 公示期限
1. 公示时间：2011年4月15日－2011年4月25日。
2.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1年4月15日－2011年4月25日。
七、 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从环保角度出发，您对该项目持何种态度，请简要说明原因。公众意见调查表如下：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826号（大连市中心医院南院院内）。项目总建筑面积为11467.6m2。

周围环境如下： 
项目地块的东侧约20m妇产医院，南侧中心医院办公及宿舍楼，西侧紧邻中心医院主楼，北侧隔凌山三街为居民住宅楼。
2.调查对象：项目附近工作人员及途经人员。

	                          被调查人基本情况

	姓名
	
	年龄
	
	文化程度
	

	职业
	
	工作单位或居住地
	

	联系电话
	

	公众参与调查内容，请您认真考虑后填写

	您是否听说过本项目
	听说过
	
	没有
	

	您认为本项目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是什么
	废气
	废水
	噪声
	无影响

	
	
	
	
	

	您认为本项目是否适合在本地建设
	适合
	不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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